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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和利用协议书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以下简称保藏中心）、主管单

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接受和利用者

（以下简称购买者），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精神和原则，就微生物遗传资源的

提供与使用达成以下协议和承诺。 

1、购买者利用从保藏中心获得的微生物菌种时，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包括

邮寄运输、进出口、科研、生产、环境保护、生物安全等规定。除了生物危害等级

被指定为 2 级的菌种属于病原菌，其它未被指明的微生物菌种，在某些条件下也可

以有致病性。目前，保藏中心不接受和提供《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2004）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危害等级 3级以上（包括 3级）的微生物菌种，

以及需要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4）国家标准中规定的 BSL-3

以上生物安全防护设备、设施中操作的 DNA重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不向个人用

户提供生物危害 2 级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认为，购买者对于微生物菌种的潜在

危险性和安全操作的重要性已有明确认识，已充分了解所购菌种的情况，已掌握必

需的微生物操作技术，已具备必要的设备条件。由于使用、处理、保存从保藏中心

获得的菌种，对购买者或第三方造成损害或伤害时，购买者负有完全责任。 

2、购买者利用保藏中心提供的菌种时，不得侵害研究所或第三方对该微生物菌种拥有

的任何知识产权或其它权利，虽然保藏中心的目录和网站上没有这些说明，但是保

藏中心并不保证和声明它们是不存在的。获得所有必须的知识产权许可，并就商业

化开发产生的惠益做出分享安排，是购买者本人应履行的义务。 

3、在没有得到保藏中心书面授权的情况下，购买者不得将从保藏中心获得的微生物菌

种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者。 

4、经过长期的实验室培养、保存，某些菌种尤其是一些丝状真菌发生性状的退化甚至

丢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保藏中心不保证她的所有菌种仍保留原始的培养和形态

特征；对于一些能够产生特定代谢产物的菌种，保藏中心不保证这些菌种仍保持原

有水平；另外，许多真菌以有性世代名称表示，但培养时仅出现无性世代，并以此

形式提供。 

5、菌种的鉴定结果虽已根据当前的标准进行了核查，但保藏中心以及研究所不为错误

鉴定结果所导致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保藏中心的菌种目录中有关菌种性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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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性等信息资料（不止这些方面），由菌种寄存者或赠送者提供，保藏中心对这些

信息资料的正确性不负保证责任。 

6、因使用保藏中心提供的微生物菌种，发生损失时，保藏中心以及研究所不承担任何

赔偿责任，除非损失的发生是由于保藏中心或保藏中心的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工作

失误所造成。无论如何，购买者同意确保保藏中心和研究所免于承担任何的法律责

任。无论如何，保藏中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提供该菌种时收取购买者的全部费

用，是赔偿金额的最高限度。该协议中阐明的赔偿责任规定在任何时候都适用，即

使提供的有限的赔偿金达不到根本的索赔目的。所有非货币形式的纠纷解决办法由

保藏中心决定。 

7、购买者收到保藏中心提供的菌种，若发现有不活或污染等情况，应于指定时限内（另

行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保藏中心，进入申诉处理程序。无论如何，购买者同意，

保藏中心对其保存的同批次复份菌种的检测结果是处理菌种不活或污染等问题的唯

一依据。确因菌种本身质量问题导致菌种不活或污染，保藏中心将给予免费更换；

其他原因导致的菌种不活或污染，用户应按照规定价格重新购买。 

8、购买者利用保藏中心提供的微生物菌种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时，应根据保藏中心目

录中载明的信息资料，说明菌种来源和保藏中心的菌种编号。 

9、保藏中心会根据有关规定的修订，对本协议内容进行必要的更改。更改后的本协议

发布在保藏中心的网站，即刻生效。 

10、 购买者在保藏中心建立注册用户时，与保藏中心一次性签署本协议。本协议对

该注册用户名下在保藏中心发生的所有购买菌种的行为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一式

两份，保藏中心与购买者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微生物遗传资源的接受和利用者（购买者）姓名（签字）、单位盖章和日期：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负责人姓名（签字）、盖章和日期 

 

 

 
（以下内容无） 


